附件1
民盟山东省委先进评选表彰办法
（试行）

为调动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把山东民盟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建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的高素质参政党，民盟山东省委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对在盟务工作和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全省各级组织、盟员和机关专职干部加大表彰力度，特制订本《办法》。
（一）表彰范围
全省各市级组织、基层组织、盟省委各专委会、专题组、全省盟员、专职干部。
（二）表彰类别
先进评选共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集体类和个人类，其中，对盟务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授予突出贡献奖。被评为先进个人的盟员颁发优秀盟员证书。具体如下：
思想宣传突出贡献奖
思想宣传先进集体
思想宣传先进个人
高优人才发展突出贡献奖
组织建设先进集体
组织建设先进个人
参政议政突出贡献奖
参政议政先进集体
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突出贡献奖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集体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个人
社会服务突出贡献奖
社会服务先进集体
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岗位建功先进个人
（三）评选条件：
评选方式分为推选和提名两种方式。
思想宣传先进集体（推选）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主题教育广泛深入、扎实有效。积极参加民盟中央、民盟省委组织的思想宣传类相关活动，能够较好地宣传民盟工作和盟员事迹；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且被采用率高，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积极向民盟省委投稿，成绩突出。理论研究（与盟务有关）或盟史研究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在省级及以上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发表，或在山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评比中获得表彰。
[bookmark: _GoBack]其中，被民盟省委推荐参加民盟中央、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等组织的有关评比活动，并获得相应奖励的，由盟省委提名获评该奖项。
思想宣传先进个人（推选）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盟组织的学习实践、主题教育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积极参与盟省委举办的征文、知识竞赛、书画展、理论研究、盟史研究等。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积极开展对内对外宣传，推广效果显著。
其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体或个人，授予思想宣传突出贡献奖（提名）：
1、思想宣传工作做法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要求，创新性强，其经验和效果对全省民盟思想宣传工作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并得到民盟中央或省委统战部推广。
2、理论研究（与盟务有关）或盟史研究成果，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或研究成果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等评比中获得表彰。
组织建设先进集体（推选）
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五种能力”；认真制定并执行组织发展计划，具有较高的发展率和净增率，发展盟员质量好、层次高；了解、掌握盟员的基本情况并及时更新盟员信息，及时上报组织发展情况和盟员信息情况；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各类培训取得良好效果；盟员之家或盟员活动室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效应。基层组织各项制度完善，发展盟员数量与质量并重，活动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工作活跃，加强与兄弟基层组织的交流，形成横向、区域联合，组织活动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组织建设先进个人（推选）
积极组织、参加盟的各类活动，为盟员做好服务工作；热心盟务，受到组织和盟员的广泛认可；广泛联系无党派知识分子，积极推荐人才。
其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市级组织或个人，授予高优人才发展突出贡献奖（提名）：
1．市委会年发展率超过5%且发展高优人才比例达到60%以上，或者年发展率超过6%且发展高优人才比例达到50%以上。
2.作为主要介绍人发展不少于5名“高优人才”或发展至少1名省级或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参政议政先进集体（推选）
参政议政工作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围绕党委政府工作重点广泛发动盟员，深入调查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参与、配合民盟中央、民盟省委的重点课题、专题调研并根据要求完成相关工作，提交的素材被民盟省委选为重点协商、专题建言、省政协提案大会发言及论坛论文。
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推选）
积极参加民盟省委、民盟市委组织的各类参政议政活动，认真履职尽责，提交的政策建议、调研报告等被市级及以上领导批示，或者获得有关部门表彰、奖励或正式反馈情况；在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点调研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其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体或个人，授予参政议政突出贡献奖（提名）：
1、获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
2、被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采用或被民盟中央选为集体提案；
3、被民盟中央专题论坛评为优秀论文；
4、被纳入民盟省委向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报送的政策建议或被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并有书面反馈；
5、被民盟省委选为集体提案且被确定为当年重点提案或在民盟省委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点调研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集体（提名）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机制健全，积极组织盟员参加民盟中央、省政协、省委统战部、民盟省委的特别约稿、专题征集和专题信息直报等工作。盟省委相关部门根据各单位来稿采用情况进行计分，并按总分排名，评选先进集体。统计数据以社情民意信息系统为准，计分方法另发。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个人（提名）
盟员积极参加民盟中央、省政协、省委统战部、民盟省委的特别约稿、专题征集和专题信息直报等工作。盟省委相关部门根据各信息员来稿情况进行计分，并按总分排名，评选先进个人。统计数据以社情民意信息系统为准。
其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体或个人，授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突出贡献奖（提名）：
1、获省级及省级以上领导批示；
2、被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采用。
社会服务先进集体（推选）
社会服务工作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完备并执行有力，能够较好地完成民盟中央、民盟省委的社会服务项目和任务；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质量高，社会影响范围大，为民盟组织带来良好声誉；能够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积极探索社会服务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
社会服务先进个人（推选）
热爱民盟事业和社会服务工作，立足本职，有效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主动谋划工作平台，充分调动盟员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并取得突出成绩，受到各级表彰。
其中，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授予社会服务突出贡献奖（提名）：
1. 围绕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关注和改善民生、扶贫帮困、精准扶贫等方面，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中央统战部、盟中央领导专门批示或者中央统战部、盟中央领导出席活动；
1. 以民盟的名义积极为山东经济发展、为完成民盟中心工作而引进项目、投资兴业，投资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或为困难群众节省医疗费或者捐赠、捐助金额累计达到20万元以上。
1. 积极组织开展科技咨询、医疗卫生、文化宣传、法律援助、捐资助学、抗震救灾等社会服务活动，年底累计受益人次达5000次以上。
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提名）
盟员在本年度本职工作中表现优秀，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或学术荣誉称号。
（四）名额分配
奖项评选条件中为提名的，无名额限制，且不占用推选名额。
奖项评选条件中为推选的，根据各市委会、省直基层工委的2017年底盟员数分配名额。先进集体（基层组织）每120名盟员分配一个名额，共约100个；先进个人每50名盟员分配一个名额，共约240个。
市委会和专委会、专题组的先进评选，由主委办公会根据工作实际推荐产生。
（五）申报评选
各市委会和省直基层工委根据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开展推荐评选工作，并根据奖项设置向民盟省委机关相关部门推荐。机关各部室负责汇总各奖项的推荐名单，经民盟省委机关办公会研究形成初步表彰名单，报主委办公会，由主委办公会审议确定表彰名单及表彰决定。










附件2：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
先进基层组织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序号
	地  区
	盟员人数
（2017年底）
	先进基层
组织名额
	先进个人
名额

	1
	济南市
	1391
	12
	28

	2
	青岛市
	2454
	20
	49

	3
	淄博市
	849
	7
	17

	4
	枣庄市
	467
	4
	9

	5
	东营市
	299
	2
	6

	6
	烟台市
	861
	7
	17

	7
	潍坊市
	423
	4
	8

	8
	济宁市
	784
	7
	16

	9
	泰安市
	615
	5
	12

	10
	威海市
	317
	3
	6

	11
	日照市
	149
	1
	3

	12
	莱芜市
	172
	1
	3

	13
	临沂市
	481
	4
	10

	14
	德州市
	204
	2
	4

	15
	聊城市
	295
	2
	6

	16
	滨州市
	201
	2
	4

	17
	菏泽市
	367
	3
	7

	18
	省直基层工委
	1700
	14
	34

	总计
	12029
	100
	239



附件3：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先进集体（市委会）申报表

	集体名称
（盖公章）
	

	申报先进类别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  ]；组织建设工作先进[  ]
参政议政工作先进[  ]；社会服务工作先进[  ]

	


主
要
事
迹
（800字以内）
	

	备  注
	



附件4：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先进集体（基层组织）申报表

	基层组织
名称
	

	申报先进
类别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  ]；组织建设工作先进[  ]
参政议政工作先进[  ]；社会服务工作先进[  ]

	


主
要
事
迹
（500字以内）
	















	
市级组织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盖公章）

	备注
	



附件5：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先进个人申报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历、学位
	
	民族
	
	入盟日期
	

	工作单位
及职务、职称
	
	盟内
职务
	
	人大政协职务
	

	申报先进类别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  ]；组织建设工作先进[  ]
参政议政工作先进[  ]；社会服务工作先进[  ]

	主要
事迹
（500字以内）
	






	基层组织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盖公章）

	市级组织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盖公章）






附件6：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先进集体（基层组织）申报汇总表
市委会名称：（盖公章）
	推荐获奖类别
	基层组织名称
	盟员人数

	思想宣传工作
先进基层组织
（  ）个
	
	

	
	
	

	
	
	

	组织建设工作
先进基层组织
（  ）个
	
	

	
	
	

	
	
	

	参政议政工作
先进基层组织
（  ）个
	
	

	
	
	

	
	
	

	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基层组织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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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先进个人（盟务）申报汇总表
市委会名称: （盖公章）
	推荐获奖类别
	姓  名
	性别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盟内职务
	人大政协职务

	思想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
（  ）人
	
	
	
	
	
	

	
	
	
	
	
	
	

	
	
	
	
	
	
	

	组织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
（  ）人
	
	
	
	
	
	

	
	
	
	
	
	
	

	
	
	
	
	
	
	

	参政议政工作
先进个人
（  ）人
	
	
	
	
	
	

	
	
	
	
	
	
	

	
	
	
	
	
	
	

	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个人
（  ）人
	
	
	
	
	
	

	
	
	
	
	
	
	

	
	
	
	
	
	
	

	总计： （   ）人





附件8：
民盟山东省委2018年度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汇总表
市委会名称: （盖公章）
	姓  名
	性别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盟内职务
	人大政协职务
	提名缘由
（获奖情况并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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